102年農民學院農業訓練班膳食採購案
招標規範及服務建議書徵求說明
1、 目的：
本場辦理農民學院農業訓練期間，為求參與學員能就近方便用餐及安全衛生膳食，擬徵求食品安全衛生且成效優良之餐飲廠商，提供訓練期間學員優質衛生之膳食。
2、 經費預算：新台幣700,800元整（含稅）。
3、 執行時程： 
1、 農業訓練班：

（1） 農業入門訓練農藝班  5月14日至5月16日
（2） 農業入門訓練園藝班  5月21日至5月23日 
（3） 農業初階訓練有機農業班  6月4日至7月2日
（4） 農業進階選修訓練施肥原理與堆肥製作技術班  7月15日
      至7月19日
（5） 農業進階訓練有機農業班 7月22日至8月2日
（6） 農業進階選修訓練芒果栽培管理班  8月19日至8月23日
（7） 農業進階訓練設施蔬菜栽培管理班  9月2日至9月13日
（8） 農業進階選修訓練設施輪作栽培管理班  10月1日至10月3
      日
（9） 農業進階選修訓練優質水稻栽培管理班  10月14日至10
      月18日
（10） 農業高階訓練有機農業班  10月29日至10月31日

（11） 農業進階選修訓練文旦柚健康管理技術班  11月6日至11月8日
（12） 農業進階選修訓練土地利用型作物經營管理班  11月19
      日至11月21日
2、 執行期程內每天提供三餐，用膳時間為早餐07：30、午餐12：10
、晚餐17：30（訓練期間星期六、星期日不提供三餐）。
3、 用餐人員：研習學員、授課老師、生活輔導員，每餐用餐人數約32人。
4、 工作內容及要求：
1、 供餐內容：
提供乾淨及衛生之餐食（含水果，食材建議請使用CAS食品），並請注意食物種類及營養之均衡，為符合實際情況，午餐、晚餐請以5菜1湯合桌（三桌10人份與一桌2人份）方式辦理，早餐以中西式自助型態（32人份）供餐（早午晚餐每天變換，若有素食者請協助提供）。若經多數用餐人員向機關反應，廠商應配合調整供餐內容，不另加價。
2、 餐具及場地：
經廠商提出申請後，本場可提供餐廳場地、桌椅、水電與瓦斯，廠商提供供餐所需之餐盤、湯匙、筷子等餐具（建議使用環保餐具）。每餐於用餐時間前15分鐘完成桌椅及餐點之擺設，用餐完畢負責餐盤、湯匙、筷子等餐具與廚房洗淨消毒，以及垃圾、廚餘、桌椅等收拾清潔。
3、 所有餐點請務必當日當餐烹煮，並注意食材新鮮不得隔餐連續食用、煮食，須自行攜帶現場料理等廚具、餐具。
4、 倘若本場用餐人員因食用廠商供應之飲食，致發生食物中毒或其他意外事件經衛生單位證實者，廠商需負擔全部醫療費(醫藥費及相關費用)並承擔法律上之一切責任。

5、 廠商所供應餐食中，如發現有異物，本場得視情節輕重給予以處罰。
6、 廠商如遇特殊情形(停電或其他事故)，當日確實無法供餐，經報請本場查明屬實，需依所提替代方案供餐。
7、 提供現場餐飲服務人員2名（包含一名廚師）。
8、 若因用餐人數需求減少或是課程戶外教學，經機關通知需配合減量供餐，並依單價分析減價，惟機關須於至少3個工作天前告知。

9、 因課程人數不足或是其他原因導致訓練班別無法開成，本場得依未開成之班數要求停止供應膳食，惟機關須於至少7個工作天前告知廠商。
10、 如廠商無法至本場餐廳提供膳食，經機關同意後，得至車程5分鐘內(廠商需免費提供接駁車接送)或是步行時間10分鐘內之餐廳用膳。
5、 服務建議書之編撰：
1、 編排格式：

以中文，由左至右橫式繕打，A4紙張（必要時得摺疊成A4尺寸），裝訂線在左側，並加編封面、封底及頁碼。
2、 服務建議書內容（一式六份）

（1） 公司簡介、經營能力及過往重要工作實績。

（2） 本案製作流程及菜色規劃。

（3） 提供本案相關加值回饋
（4） 預算及單價分析

3、 評審項目及配分標準（總分為100分） 

（1） 廠商評鑑25分
1.廠商員工是否有中餐廚師證照、營養師、衛生管理員（須經由政府相關單位認證）15分

2.廠商規模與資本額5分

3.廠商近三年承包經驗及供應品質5分

（2） 服務建議書內容40分
1.菜單設計及是否符合營養要求25分

2.指派專人服務、素食供應、廚餘及垃圾處理等10分

3.緊急應變能力5分
（3） 衛生安全15分
1.餐廳與廚房環境衛生5分

2.工作人員與食材衛生管理10分

（4） 價格20分
單價分析表20分
     （五）投標廠商為身心障礙機構或團體者，由評審小組酌予加分。
6、 辦理程序：
1、 基本資格審查不合格之廠商，不得參加服務建議書審查。

2、 由本場成立之審查委員會，審查委員就各審查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彙整合計所有審查委員評比各廠商之序位，以合計值最低且評分平均分數達70分者為符合本場需要廠商，投標廠商評分平均分數若皆未達70分者，以廢標方式辦理。

3、 符合本場需要廠商取得與本場議價權利，符合本場需要廠商在二家以上者，以標價低者取得議價權，若價格仍再相同，則抽籤定之。

4、 議價成立者(即本場與廠商雙方接受議價者)，則予宣佈決標。

7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另以契約訂定之。
8、 本案聯絡人︰秘書室　　  蘇證德先生　06-5912901轉115
農業推廣課　石郁琴小姐  06-5912901轉2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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